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牛晓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崔燕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京晶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

元

）

272,030,921.86 377,724,978.33 -2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8,525,189.09 12,473,829.67 4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72,631,509.63 3,729,618.82 -2,047.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75,338,480.94 194,020,931.99 -138.8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83 0.0056 48.21%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83 0.0056 48.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0% 0.21% 0.0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12,090,225,061.38 13,606,583,366.36 -1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6,227,195,062.55 6,116,187,967.07 1.8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89,604.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4,942.0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21,055,775.92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30,365,080.5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61,457.21

合计

91,156,698.7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5,53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

（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华联集团

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58% 658,422,954 341,389,700

质押

244,173,556

北京中商华通

科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7% 95,112,897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双债丰利

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86% 63,650,138

金元惠理基金

－

建设银行

－

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

金安支行

其他

2.25% 50,077,200

陈加永 境内自然人

0.56% 12,460,000

中国银行

－

嘉实

增长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5% 9,999,944

深圳市红塔资

产

－

平安银行

－

红塔资产宏盛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4% 5,278,721

中信建投基金

－

广发银行

－

中信

建投

－

添财富

2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23% 5,027,498

法国兴业银行 境外法人

0.21% 4,761,200

文登市瑞鑫建

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16% 3,553,7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317,033,254

人民币普通股

317,033,254

北京中商华通科贸有限公司

95,112,897

人民币普通股

95,112,89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

商双债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63,650,138

人民币普通股

63,650,138

金元惠理基金

－

建设银行

－

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

安支行

50,077,2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77,200

陈加永

12,4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460,000

中国银行

－

嘉实增长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9,999,944

人民币普通股

9,999,944

深圳市红塔资产

－

平安银行

－

红

塔资产宏盛资产管理计划

5,278,721

人民币普通股

5,278,721

中信建投基金

－

广发银行

－

中信

建投

－

添财富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5,027,498

人民币普通股

5,027,498

法国兴业银行

4,761,200

人民币普通股

4,761,200

文登市瑞鑫建材有限公司

3,553,700

人民币普通股

3,553,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

《

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

（

如有

）

不适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其他应收款：本期比上期增加622.49%，主要原因是应收股权转让款增加；

2、其他流动资产：本期比上期减少39.5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抵减上期预缴的税款导致本期余额减少；

3、递延所得税资产：本期比上期减少41.7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出售子公司股权，导致递延资产减少；

4、短期借款：本期比上期减少59.18%，主要原因是归还借款，导致本期短期借款减少；

5、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本期比上期减少56.1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一年内到期的借款减少；

6、其他综合收益：本期比上期增加465.47%，主要原因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长导致；

7、少数股东权益：本期比上期减少42.8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处置出售子公司股权；

二、利润表项目：

1、 销售费用：本期比上期增加64.59%，主要原因是新增开业门店导致销售费用增加；

2、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比上期减少42.77%，主要原因是相比去年同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减少；

3、投资收益：本期比上期增加518.2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出售子公司股权，投资收益增加；

4、营业外支出：本期比上期增加89325.5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罚款支出增加；

5、所得税费用：本期比上期减少91.2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利润减少，应纳所得税减少；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本期比上期减少44.1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收到股权转让款增加；

2、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本期比上期减少100%，主要原因是本期无收购子公司

支付的现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

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

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鸿炬

实业

关于同

业竞

争

、

关

联交

易

、

资

金占用

方面的

承诺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鸿炬实业承诺不

会从事与上市公司相竞争的业务

。

本公司

将对其他控股

、

实际控制的企业进行监督

，

并行使必要的权力

，

促使其遵守本承诺

。

本

公司及其控股

、

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不

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上市公

司相竞争的业务

。

如上市公司认定本公司

或其控股

、

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正在或将要

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存在同业竞争

，

则本

公司将在上市公司提出异议后自行或要求

相关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

。

如上

市公司进一步提出受让请求

，

则本公司应无

条件按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

或评估后的公允价格将上述业务和资产优

先转让给上市公司

。

2012

年

12

月

01

日

以上承诺

持续有效

承诺正常履行中

。

收 购 报 告

书 或 权 益

变 动 报 告

书 中 所 作

承诺

鸿炬

实业

其他承

诺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

鸿炬实业

承诺将尽量减少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

易

。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

易时

，

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

平操作

，

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

本

公司和上市公司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易

所做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

，

均不妨碍对方为

其自身利益

、

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

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

2012

年

12

月

01

日

以上承诺

持续有效

承诺正常履行中

。

鸿炬

实业

其他承

诺

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

鸿炬实业

承诺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

在人员

、

资产

、

财

务

、

机构和业务方面与上市公司均保持独

立

。

2012

年

12

月

01

日

以上承诺

持续有效

承诺正常履行中

。

鸿炬

集团

关于同

业竞

争

、

关

联交

易

、

资

金占用

方面的

承诺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鸿炬集团承诺不

会从事与上市公司相竞争的业务

。

对本公

司其他控股

、

实际控制的企业进行监督

，

并

行使必要的权力

，

促使其遵守本承诺

。

本公

司及其控股

、

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不会

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上市公司

竞争的业务

。

如上市公司认定本公司或其

控股

、

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正在或将要从事

的业务与上市公司存在同业竞争

，

则本公司

将在上市公司提出异议后自行或要求相关

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

。

如上市公

司进一步提出受让请求

，

则本公司应无条件

按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或评

估后的公允价格将上述业务和资产优先转

让给上市公司

.

2012

年

12

月

01

日

以上承诺

持续有效

承诺正常履行中

。

鸿炬

集团

其他承

诺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

鸿炬集团

承诺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减少与上市

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

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

，

保证按市场化原则

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

，

并按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

信息披露义务

。

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制的

其他企业和上市公司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

交易所做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

，

均不妨碍对

方为其自身利益

、

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

任何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

2012

年

12

月

01

日

以上承诺

持续有效

承诺正常履行中

。

海南

文促

会

关于同

业竞

争

、

关

联交

易

、

资

金占用

方面的

承诺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海南文促会承诺

其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从事与上市公

司相竞争的业务

。

本会将对实际控制的企

业进行监督

，

并行使必要的权力

，

促使其遵

守本承诺

。

本会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

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上市

公司相竞争的业务

。

如上市公司认定本会

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正在或将要从事的业

务与上市公司存在同业竞争

，

则本会将在上

市公司提出异议后自行或要求相关企业及

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

。

如上市公司进一

步提出受让请求

，

则本会应无条件按具有证

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或评估后的公

允价格将上述业务和资产优先转让给上市

公司

。

2012

年

12

月

01

日

以上承诺

持续有效

承诺正常履行中

。

海南

文促

会

其他承

诺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

海南文促

会承诺其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减少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

在进行确有

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

，

保证按市场

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

，

并按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

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

本会实际控制的其

他企业和上市公司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

易所做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

，

均不妨碍对方

为其自身利益

、

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

何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

2012

年

12

月

01

日

以上承诺

持续有效

承诺正常履行中

。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华联

集团

关于同

业竞

争

、

关

联交

易

、

资

金占用

方面的

承诺

华联集团关于避免与华联股份同业竞争的

承诺

：

华联集团出具

《

关于避免与北京华联

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承

诺作为公司股东的期间保证其自身及附属

公司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投资

、

参

与

、

从事及

/

或经营任何与公司主营业务相

竞争的业务

。

2009

年

07

月

01

日

以上承诺

持续有效

承诺正常履行

。

华联

集团

其他承

诺

华联集团关于规范与华联股份关联交易的

承诺

：

华联集团出具了

《

相关关联交易安排

的承诺函

》，

承诺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华联

股份的关联交易

。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

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

，

将在遵循公允

、

公平

、

公开的原则下通过依法签订关联交易

协议加以严格规范

，

并按照有关法律

、

法规

和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

不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

2009

年

07

月

01

日

以上承诺

持续有效

承诺正常履行

。

华联

集团

其他承

诺

华联集团关于与华联股份

"

五分开

"

的承诺

：

华联集团已经签署了

《

保证北京华联商厦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

华联集团确

认

，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

，

华联集团及关联方

在人员

、

机构

、

资产

、

财务和业务方面与公司

均保持独立

.

2009

年

07

月

01

日

以上承诺

持续有效

华联集团关于保证不干涉下

属两家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

承诺

：

本次重组完成后

，

华联

集团将同时成为公司和华联

综超的实际控股股东

，

华联股

份和华联综超之间存在一定

的关联交易

。

华联集团承诺

将不干预华联股份和华联综

超之间的关联交易等经营活

动

，

促使公司和华联综超各自

保持独立性

。

华联

集团

其他承

诺

华联集团关于保证不干涉下属两家上市公

司关联交易的承诺

：

本次重组完成后

，

华联

集团将同时成为公司和华联综超的实际控

股股东

，

华联股份和华联综超之间存在一定

的关联交易

。

华联集团承诺将不干预华联

股份和华联综超之间的关联交易等经营活

动

，

促使公司和华联综超各自保持独立性

。

2009

年

07

月

01

日

以上承诺

持续有效

承诺正常履行中

。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华联

集团

股份限

售承诺

承诺所认购该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不得转让

。

2014

年

01

月

23

日

2017-01-

23

承诺正常履行中

。

华联

集团

关于同

业竞

争

、

关

联交

易

、

资

金占用

方面的

承诺

华联集团关于避免与华联股份同业竞争的

承诺

：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筹备期间

，

华联

集团再次出具

《

关于避免与北京华联商厦股

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承诺作为

公司股东的期间保证其自身及附属公司不

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投资

、

参与

、

从事

及

/

或经营任何与公司主营业务相竞争的业

务

。

2010

年

12

月

01

日

以上承诺

持续有效

承诺正常履行中

。

股权激励

承诺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华联

集团

股份增

持承诺

华联集团拟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起在未来

12

个

月内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

利用自筹资金对公司股

票进行增持

，

增持金额合计不超过

8000

万元

人民币

。

并承诺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起在

6

个

月内

，

华联集团不减持本公司股票

。

2015

年

07

月

10

日

2016-07-

09

以上承诺正常履行中

。

公司

其他承

诺

鉴于华联综超董事会拟定的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因政策原因未能全部完成

，

公司于

2005

年

7

月作为股东就该股权分置改革的承诺也

无法得以履行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

股

东

、

关联方

、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

行

》（

中国证监会公告

［

2013

］

55

号

）

中

"

因相

关法律法规

、

政策变化

、

自然灾害等自身无

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承诺无法履行或无

法按期履行的

，

承诺相关方应及时披露相关

信息

"

的规定

，

经与华联综超及华联综超其

他

3

家股东沟通

，

公司于

2014

年

6

月就上述承

诺进一步规范如下

：

公司所做上述承诺

，

将

配合华联综超在政策允许的基础上两年内

履行完毕

。

在此期间

，

如果华联综超就股权

激励事项提出新的建议或方案

，

公司将给予

积极配合

。

2014

年

06

月

25

日

2016-06-

25

公司将配合华联综超在政策

允许的基础上两年内履行完

毕

。

在此期间

，

如果华联综超

就股权激励事项提出新的建

议或方案

，

公司将给予积极配

合

承诺是否

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

期未履行

完毕的

，

应

当详细说

明未完成

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

下一步的

工作计划

公司就华联综超股权分置改革所作出的承诺尚未履行完毕

，

具体原因及计划如下

：

经公司于

2005

年

7

月

18

日

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

，

公司参加了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联综

超

”）

股权分置改革

，

并同意了华联综超董事会拟定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根据华联综超的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

，

公司和华联综超其他

3

家原非流通股股东承诺

，

根据华联综超

2005

年

、

2006

年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

，

如果

华联综超

2004

至

200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或高于

25%

，

即如果

2006

年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达到或高于

15,082.88

万元

，

且公司

2005

年度及

2006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标准审计意

见时

，

则公司和其他

3

家原非流通股股东合计提供

700

万股股份

（

其中

，

本公司

210

万股

）

用于建立华联综超管

理层股权激励制度

，

华联综超管理层可以按照每股

8.00

元的行权价格购买这部分股票

。

2006

中国证监会发布

了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及相关政策

，

明确规定股东不得直接向激励对象转让股份

，

因此公司

上述承诺无法得以履行

。

截至目前

，

华联综超董事会尚未制定具体的执行办法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

股东

、

关联方

、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

中国证监会公告

［

2013

］

55

号

）

中

“

因相关法律法规

、

政策变化

、

自然灾害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承诺无法履行或无法

按期履行的

，

承诺相关方应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

的规定

，

经与华联综超及华联综超其他

3

家股东沟通

，

公司对上

述承诺进一步规范如下

：

公司所做上述承诺

，

将配合华联综超在政策允许的基础上两年内履行完毕

。

在此期

间

，

如果华联综超就股权激励事项提出新的建议或方案

，

公司将给予积极配合

。

四、对2016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

年

02

月

1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最近对外投资情况

2016

年

03

月

2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情况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牛晓华

2016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000882� � � �证券简称：华联股份 编号：2016-047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6年4月29日（周五）下午14:00

2、召开方式：网络投票与现场投票相结合。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其中：

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4月29日（周五）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4月28日（周四）—2016年4月29日（周五）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29日上午 9：30—11：30，下

午 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28日下午15：00至

2016年4月29日下午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1号四川大厦东塔区5层

4、召集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牛晓华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3人，代表股份237,412,57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665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95,112,89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272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2人，代表股份142,299,6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392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3人，代表股份237,412,57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665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95,112,89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272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2人，代表股份142,299,6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3924％。

3、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牛晓华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等相关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所

有提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2,839,2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737％；反对4,055,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82％；弃权51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21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2,839,2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737％；反对4,055,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82％；弃权51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2181％。

议案2�《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968,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7070％；反对4,055,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82％；弃权1,388,3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97,9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58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968,6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070％；反对4,055,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82％；弃权1,388,3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97,9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5848％。

议案3�《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968,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7070％；反对4,055,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82％；弃权1,388,3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97,9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58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968,6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070％；反对4,055,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82％；弃权1,388,3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97,9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5848％。

议案4�《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968,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7070％；反对4,055,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82％；弃权1,388,3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97,9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58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968,6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070％；反对4,055,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82％；弃权1,388,3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97,9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5848％。

议案5�《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968,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7070％；反对4,050,2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60％；弃权1,393,6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3,2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58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968,6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070％；反对4,050,2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60％；弃权1,393,6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3,2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5870％。

议案6�《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945,2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6971％；反对4,073,6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7158％；弃权1,393,6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3,2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58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945,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971％；反对4,073,6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7158％；弃权1,393,6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3,2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5870％。

议案7�《关于与华联综超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965,7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7058％；反对3,283,1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3829％；弃权2,163,6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3,2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91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965,7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058％；反对3,283,1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3829％；弃权2,163,6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3,2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9114％。

议案8�《关于与BHG百货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965,7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7058％；反对3,283,1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3829％；弃权2,163,6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3,2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91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965,7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058％；反对3,283,1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3829％；弃权2,163,6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3,2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9114％。

议案9�《关于继续与华联集团签署<相互融资担保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950,4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6993％；反对4,053,1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72％；弃权1,408,9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3,2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59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950,4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993％；反对4,053,1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72％；弃权1,408,9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3,2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5935％。

议案10�《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965,7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7058％；反对4,048,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53％；弃权1,398,2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7,8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58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965,7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058％；反对4,048,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53％；弃权1,398,2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7,8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5890％。

议案11�《关于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进行重大调整的议案》

议案11.01�本次交易的总体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906,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98％；反对4,050,2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60％；弃权2,455,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4,9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906,9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98％；反对4,050,2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60％；弃权2,455,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4,9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42％。

议案11.0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之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4,068,4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7136％；弃权2,452,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4,068,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7136％；弃权2,452,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30％。

议案11.03�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之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4,053,1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72％；弃权2,467,7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4,053,1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72％；弃权2,467,7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95％。

议案11.04�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之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374,4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6143％；反对5,585,6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2.3527％；弃权2,452,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374,4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143％；反对5,585,6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2.3527％；弃权2,452,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30％。

议案11.05�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之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374,4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6143％；反对5,713,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2.4064％；弃权2,325,0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34,6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97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374,4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143％；反对5,713,0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2.4064％；弃权2,325,0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34,6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9793％。

议案11.06�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之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374,4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6143％；反对5,585,6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2.3527％；弃权2,452,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374,4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143％；反对5,585,6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2.3527％；弃权2,452,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30％。

议案11.07�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之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906,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98％；反对4,053,1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72％；弃权2,452,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906,9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98％；反对4,053,1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72％；弃权2,452,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30％。

议案11.08�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之锁定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389,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6207％；反对5,570,3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2.3463％；弃权2,452,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389,7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207％；反对5,570,3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2.3463％；弃权2,452,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30％。

议案11.09�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之期间损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4,068,4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7136％；弃权2,452,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4,068,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7136％；弃权2,452,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30％。

议案11.10�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之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906,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98％；反对4,053,1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72％；弃权2,452,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906,9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98％；反对4,053,1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72％；弃权2,452,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30％。

议案11.1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之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4,068,4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7136％；弃权2,452,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4,068,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7136％；弃权2,452,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30％。

议案11.12�配套融资之发行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4,068,4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7136％；弃权2,452,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4,068,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7136％；弃权2,452,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30％。

议案11.13�配套融资之认购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374,4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6143％；反对5,585,6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2.3527％；弃权2,452,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374,4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143％；反对5,585,6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2.3527％；弃权2,452,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30％。

议案11.14�配套融资之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4,068,4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7136％；弃权2,452,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4,068,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7136％；弃权2,452,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30％。

议案11.15�配套融资之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4,053,1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72％；弃权2,467,7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4,053,1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72％；弃权2,467,7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95％。

议案11.16�配套融资之认股款的支付时间、支付方式与股票交割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4,053,1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72％；弃权2,467,7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4,053,1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72％；弃权2,467,7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95％。

议案11.17�配套融资之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4,053,1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72％；弃权2,467,7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4,053,1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72％；弃权2,467,7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95％。

议案11.18�配套融资之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4,053,1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72％；弃权2,467,7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4,053,1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7072％；弃权2,467,7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2,0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95％。

议案12�《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906,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98％；反对3,283,1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3829％；弃权3,222,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32,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35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906,9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98％；反对3,283,1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3829％；弃权3,222,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32,0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3573％。

议案13�《关于<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3,298,4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3893％；弃权3,222,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32,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35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3,298,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3893％；弃权3,222,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32,0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3573％。

议案14�《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镕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中信夹层（上海）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签订有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3,218,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3557％；弃权3,302,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1,9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39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3,218,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3557％；弃权3,302,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1,9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3910％。

议案15�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与西藏山南信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

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4,5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46％；反对3,215,6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3544％；弃权3,302,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1,9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39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4,5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46％；反对3,215,6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3544％；弃权3,302,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1,9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3910％。

议案16�《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公司备考财务报表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906,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98％；反对3,203,2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3492％；弃权3,302,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1,9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39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906,9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98％；反对3,203,2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3492％；弃权3,302,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1,9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3910％。

议案17�《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

价的公允性的意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3,218,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3557％；弃权3,302,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1,9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39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3,218,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3557％；弃权3,302,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1,9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3910％。

议案18�《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3,218,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3557％；弃权3,302,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1,9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39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3,218,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3557％；弃权3,302,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1,9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3910％。

议案19�《关于本次资产重组摊薄即其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4,5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46％；反对3,215,6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3544％；弃权3,302,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1,9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39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4,5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46％；反对3,215,6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3544％；弃权3,302,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1,9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3910％。

议案20�《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16-201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909,8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610％；反对3,200,3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3480％；弃权3,302,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1,9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39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909,8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610％；反对3,200,3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3480％；弃权3,302,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1,9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3910％。

议案21�《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资产重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3,218,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3557％；弃权3,302,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1,9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39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3,218,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3557％；弃权3,302,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1,9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3910％。

议案22�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906,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98％；反对3,203,2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3492％；弃权3,302,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1,9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39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906,9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98％；反对3,203,2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3492％；弃权3,302,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1,9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3910％。

议案23�《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

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3,218,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3557％；弃权3,302,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1,9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39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891,6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33％；反对3,218,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3557％；弃权3,302,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1,9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391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丽萍、刘雅星

3、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30日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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